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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view Ability

摘　　要

軍人之服從義務相較文職公務員更高，當面臨上級下達違法命令時，對於

服從與否將陷入更強烈之義務衝突困境，因此對於軍人依違法命令為職務行

為，是否符合刑法第 21 條第 2 項之阻卻違法事由，應建立與文職公務員不同

之審查標準，方能允當評價軍人之行為。

為實現上開目標，歸結本文三項研究重點如下：首先，建構軍隊職務階級

制度為具普遍有效性之集體法益，作為調和法益衝突之論述基礎。第二，進一

步認知軍隊任務與職務階級制度密切結合，且為了追求軍事目的，軍隊將透過

其全控性之組織架構弱化個人價值理性。第三，從階級及環境等不同面向出發，

探討影響軍人「命令審查能力」之基礎原因。以突破過去實務對於軍人依違法

命令為職務行為特殊審查標準之空白，並藉由命令審查能力之動態調整，對軍

人依違法命令為職務行為之合理規制。本文期望藉由上述研究，使實務對於軍

人「依違法命令行為」之義務衝突困境審查，有更清楚與確切之依循參考，俾

使概念發展更臻妥適完備。

灱階級影響命令審查能力

牞環境影響命令審查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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